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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、
六
師
外
道
學
說
的
依
據
探
討

據
米
爾
恰‧

伊
利
亞
德
說
：
「
他
們
的
教
理
在
佛
教
和
耆

那
教
經
典
裡
有
零
星
記
載
，
因
為
受
佛
教
和
耆
那
教
信
徒
的
攻

擊
，
這
些
教
義
經
常
遭
到
故
意
扭
曲
和
嘲
弄
。
」
  1
所
以
本
子

題
擬
就
其
依
據
作
一
探
討
。

西
元
前
五
、
六
世
紀
時
代
的
印
度
思
想
界
有
兩
種
，
一
為

正
統
婆
羅
門
，
及
一
般
思
想
界
。
正
統
婆
羅
門
所
修
的
是
祭
祀

方
法
，
藉
由
慈
、
悲
、
喜
、
捨
四
梵
住
（b

r
a
h
m
a
v
i
h
a
r
a

）
修

行
至
可
與
梵
天
同
住
；
而
一
般
思
想
界
有
些
人
認
為
還
有
比
梵

天
界
更
高
的
很
多
世
界
如
佛
教
所
傳
的
四
禪
，
四
無
色
定
及
欲

、
色
、
無
色
三
界
說
；
耆
那
教
的
「
宇
宙
形
態
論
說
」
。
不
過

這
些
人
也
和
正
統
婆
羅
門
一
樣
信
奉
「
轉
變
說
」
，
認
為
我
（

靈
魂
）
與
根
本
物
質
相
結
合
而
形
成
身
體
，
但
經
由
瑜
伽
的
實

踐
可
以
讓
心
靜
，
則
能
離
開
污
穢
的
肉
體
，
不
過
修
定
是
為
了

解
脫
和
涅
槃
，
這
是
轉
變
說
的
目
的
觀
，
即
修
定
主
義
，
另
有

以
修
苦
行
的
方
法
，
以
為
藉
由
斷
食
或
歷
苦
身
體
而
獲
得
靈
魂

的
自
由
及
清
淨
。
苦
行
主
義
和
修
定
主
義
都
是
持
肉
體
與
靈
魂

的
二
元
論
，
兩
者
的
目
的
是
一
致
的
。

當
時
的
哲
學
核
心
問
題
是
「
我
」
和
「
世
界
」
，
對
「

我
」
或
「
心
」
皆
視
為
實
體
和
「
靈
魂
」
的
一
種
，
對
「
我
」

的
觀
點
有
持
斷
滅
觀
，
無
因
生
，
自
然
存
在
…
…
等
但
大
都
認

為
是
常
住
不
壞
的
實
體
，
死
後
有
想
、
無
想
、
非
有
想
、
非
無

想
或
有
作
（
活
動
）
、
無
作
，
四
禪
、
四
無
色
界
狀
態
等
見
解

，
但
都
是
認
定
有
業
和
輪
迴
的
現
象
，
而
世
界
觀
有
「
成
住
壞

空
」
現
象
。
此
世
界
是
與
「
我
」
相
對
立
的
物
質
存
在
，
宇
宙

是
由
物
、
心
、
非
心
非
物
結
合
而
成
的
，
此
見
解
稱
為
積
聚
說

（a
r
a
m
b
h
a
n
d
a

）
，
其
世
界
觀
為
機
制
性
（m

e
c
h
a
n
i
s
m

）
。

而
由
《
梵
網
經
》
所
述
當
時
有
六
十
二
見
，
耆
那
教
則
認
為
有

三
百
六
十
三
見
，
可
分
為
無
作
用
論
、
作
用
論
，
無
知
論
及
持

律
論
四
類
。
作
用
論
是
主
張
意
志
自
由
、
責
任
及
承
認
再
生
的

六
師
外
道
的
教
理
探
討─

以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
  

及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為
主
（
三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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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張
；
而
無
作
用
論
則
完
全
反
對
或
部
份
反
對
前
者
之
主
張
；

無
知
論
（
即
懷
疑
論
）
即
是
詭
辯
論
；
另
外
持
律
論
是
尊
重
實

踐
、
威
儀
及
行
狀
的
主
場
。

據
《
中
部
》
的
《
聖
求
經
》
所
述
佛
陀
出
家
後
初
訪
阿

羅
加
羅
摩
（a

l
a
r
a
 
k
a
l
a
m
a

）
，
是
宣
說
四
空
定
中
的
第
三
定

「
無
所
有
處
」
。
再
次
學
於
鬱
陀
羅
羅
摩
子
（u

d
d
a
k
a
 
r
a
m
a 

p
u
t
t
a

）
，
是
主
張
四
空
定
中
第
四
定
「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」
的

學
者
。
但
是
他
們
二
位
的
思
想
背
後
仍
有
一
個
實
體
存
在
，
所

以
當
佛
陀
質
問
「
非
想
非
非
想
是
有
我
還
是
無
我
」
？
竟
使
鬱

陀
羅
羅
摩
子
啞
口
無
言
。
佛
陀
認
為
有
、
無
只
是
禪
定
的
階
段

，
所
以
佛
陀
証
悟
「
緣
起
論
」
。
伊
利
亞
德
說
：
「
雖
然
佛
陀

的
智
慧
和
定
力
超
過
他
們
，
但
是
他
們
對
於
他
的
禪
定
方
法
影

響
很
大
。
」
  2
所
以
佛
陀
証
悟
無
上
正
等
正
覺
後
，
第
一
個
想

度
的
是
他
們
兩
位
老
師
，
可
惜
他
們
已
經
往
生
了
。

再
說
佛
陀
的
二
大
弟
子
舍
利
弗
和
目
犍
連
，
尚
未
歸
依
佛

教
以
前
也
是
懷
疑
論
散
若
夷
的
弟
子
，
當
舍
利
佛
遇
見
阿
說
示

尊
者
，
尊
者
為
他
開
示
說
：
「
從
因
而
生
的
一
切
事
物
，
如
來

已
說
其
因
，
一
切
事
物
如
何
消
散
，
他
也
說
了
這
就
是
大
沙
門

（
佛
陀
）
的
教
法
。
」
  3
這
是
緣
起
法
的
因
果
律
，
舍
利
弗
於

開
示
中
，
當
下
証
得
初
果
，
當
他
將
所
聽
到
的
偈
頌
講
給
目
犍

連
聽
時
，
目
犍
連
亦
如
是
証
得
初
果
，
而
之
前
在
散
若
夷
處
所

修
的
禪
定
基
礎
也
是
功
不
可
滅
的
。

所
以
佛
陀
或
其
弟
子
舍
利
弗
及
目
犍
連
都
曾
經
受
六
師
外

道
的
啟
蒙
而
將
其
思
想
改
善
。
根
據
上
述
，
六
師
外
道
的
學
說

即
：
一
、
布
蘭
迦
葉
是
無
作
用
論
（a

k
i
r
i
y
a
v
a
d
a

）
的
倡
導

者
；
二
、
末
伽
梨
瞿
舍
利
是
邪
命
派
（a

j
i
v
a
k
a

）
的
領
導
人

是
宿
命
論
，
無
因
論
和
無
作
用
論
者
；
三
、
阿
耆
多
是
唯
物
論

、
斷
滅
論
者
；
四
、
婆
浮
陀
是
常
住
的
唯
物
論
和
有
機
的
元
素

論
；
五
、
尼
乾
子
則
為
作
用
論
持
律
論
；
六
、
散
若
夷
是
懷
疑

論
和
詭
辯
論
，
而
他
們
的
思
想
背
景
可
略
述
如
下
：

（
一
）
富
蘭
那
是
奴
隸
之
子
，
生
於
主
人
的
牛
舍
，
後
來

從
主
人
家
裡
逃
出
來
，
衣
服
被
剝
掉
，
成
為
裸
體
的
修
行
者
。

他
認
為
當
時
恆
河
北
岸
的
人
過
著
有
道
德
的
生
活
，
但
是
南
岸

則
在
行
惡
，
所
以
否
定
世
界
上
所
有
被
人
稱
讚
的
美
德
之
事
，

否
定
道
德
觀
，
認
為
善
惡
之
別
是
人
訂
出
來
的
，
事
實
上
並
不

存
在
，
也
不
可
能
因
「
業
」
而
有
所
報
應
。
此
事
實
與
當
時
都

市
文
化
的
成
熟
，
隨
之
所
起
的
道
德
淪
喪
現
象
正
好
相
應
，
故

有
其
主
張
。

（
二
）
末
伽
梨
瞿
舍
利
，
他
和
耆
那
教
主
大
雄
（
即
尼
乾

子
）
共
同
修
行
六
年
，
後
來
因
意
見
不
合
而
分
開
，
兩
年
後
開

悟
而
被
稱
為
「
勝
利
者
」
，
他
所
屬
的
宗
教
稱
為
「
阿
耆
維
」

（a
j
i
v
a
k
a

）
，
此
字
原
意
為
「
生
活
法
」
，
是
指
嚴
格
遵
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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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活
規
則
的
人
，
伊
利
亞
德
稱
為
正
命
派
  4
，
但
是
世
人
卻
站

在
一
已
的
立
場
對
此
名
稱
隨
意
作
不
同
詮
釋
而
稱
為
邪
命
外
道

。
他
認
為
整
個
宇
宙
的
過
程
都
受
到
固
定
的
命
運
所
控
制
，
命

運
掌
握
一
切
。
在
其
控
制
下
，
每
一
靈
魂
都
必
須
在
獲
得
解
脫

之
前
，
經
歷
過
一
段
固
定
的
生
死
輪
迴
，
人
的
精
進
和
意
志
完

全
無
力
改
變
此
過
程
。
故
智
者
無
法
透
過
精
進
縮
短
生
死
輪
迴

期
限
，
愚
者
亦
不
能
由
於
放
逸
而
使
輪
迴
時
間
拉
長
。
他
的
教

理
也
有
詳
盡
的
宇
宙
論
，
他
列
出
每
一
靈
魂
在
獲
得
解
脫
之
前

都
必
須
經
歷
的
境
界
，
中
村
元
指
出
：
「
其
學
說
認
為
構
成
有

情
的
元
素
有
靈
魂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、
虛
空
、
得
、
失
、
苦
、

樂
、
生
、
死
等
十
二
種
，
其
中
虛
空
是
形
成
其
他
十
一
種
元
素

的
場
所
而
後
面
的
得
、
失
、
苦
、
樂
、
生
、
死
六
種
現
象
被
視

為
實
體
元
素
。
所
以
其
學
理
承
認
靈
魂
與
地
水
火
風
虛
空
五
元

素
為
構
成
有
情
的
要
素
是
一
種
二
元
論
，
而
把
靈
魂
當
作
實
體

存
在
亦
可
謂
傾
向
「
唯
物
論
」
靈
魂
的
觀
念
看
成
如
原
子
那
樣

的
東
西
，
比
古
印
度
時
代
認
為
靈
魂
是
物
活
論
的
觀
念
更
先
進

了
一
步
。
」
  5 

佛
教
和
耆
那
教
不
承
為
「
神
主
宰
一
切
」
的
說
法
，
西
方

思
想
中
神
是
一
切
道
德
成
立
的
依
據
，
然
而
末
伽
梨
瞿
舍
利
則

認
為
由
自
由
意
志
所
表
現
出
來
的
道
德
會
被
萬
能
之
神
所
破
壞

，
後
來
此
正
命
派
併
入
耆
那
教
便
消
失
了
。

（
三
）
阿
耆
多
主
張
人
是
由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四
元
素
（

四
大
）
所
構
成
的
，
同
時
也
承
認
虛
空
的
存
在
，
並
且
將
其
視

為
四
大
存
在
活
動
的
場
所
。
其
實
在
《
奧
義
書
》
中
鬱
陀
羅
迦

的
哲
學
中
就
指
出
構
成
自
然
的
元
素
和
構
成
人
的
元
素
是
一
致

的
，
他
認
定
有
火
、
水
、
食
物
三
個
元
素
，
而
認
為
它
們
構
成

自
然
界
也
構
成
人
。
阿
耆
多
是
繼
承
該
思
想
，
並
加
以
合
理
化

，
且
以
唯
物
論
的
立
場
將
它
解
說
得
更
為
徹
底
。
他
認
為
人
的

根
本
是
其
身
體
，
往
生
後
，
身
體
毀
壞
表
示
該
人
完
全
滅
盡
，

死
後
沒
有
心
意
識
流
繼
續
存
在
，
也
沒
有
業
的
果
報
，
所
以
在

哲
學
上
是
唯
物
論
者
。

（
四
）
婆
浮
陀
的
學
說
：
唯
物
論
者
把
靈
魂
和
身
體
視
為

一
體
，
但
有
部
份
學
者
認
為
靈
魂
是
獨
立
的
，
與
構
成
身
體
的

各
元
素
（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、
空
）
具
有
同
樣
的
條
件
。
根
據

耆
那
教
的
聖
典
中
，
當
時
除
物
質
性
的
五
元
素
外
，
還
把
「
我

」
（a

t
m
a
n

，
生
命
的
本
源
）
當
作
第
六
元
素
，
在
此
思
想
的

發
展
下
就
出
現
婆
浮
陀
的
七
元
素
論
。
根
據
他
的
說
法
，
人
是

由
七
個
元
素
集
合
而
成
即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、
苦
、
樂
、
和
生

命
（
靈
魂
）
。
他
不
把
苦
樂
視
為
獨
立
而
實
在
的
實
體
，
以
靈

魂
不
會
毀
滅
的
本
質
來
推
論
道
德
，
既
然
靈
魂
不
會
受
到
傷
害

或
毀
滅
，
殺
生
的
見
解
是
站
不
住
腳
的
，
所
以
其
學
說
是
常
住

的
唯
物
論
，
他
認
為
殺
人
只
是
刀
刃
穿
過
七
個
元
素
的
間
隙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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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非
不
道
德
的
行
為
。
他
主
張
眾
生
的
生
命
是
由
自
在
天
（
本

體
）
所
定
，
自
在
天
是
婆
羅
門
奉
為
最
高
神
祇
的
梵
天
。

（
五
）
尼
乾
子
的
學
說
：
尼
乾
子
出
身
貴
族
，
曾
結
婚
生

一
女
，
父
母
去
世
後
到
三
十
歲
時
才
出
家
當
修
行
者
，
後
來
加

入
耆
那
教
，
專
心
苦
行
，
其
後
第
二
年
遇
到
末
伽
梨
瞿
舍
利
，

共
修
達
六
年
之
久
，
分
開
四
年
後
，
獲
得
圓
滿
智
慧
而
成
為
耆

那
（
完
成
修
行
的
人
）
，
從
事
教
化
活
動
三
十
年
，
七
十
二
歲

時
在
尼
泊
爾
邊
境
的
波
瓦
圓
寂
（
西
元
前
三
七
二
年
）
。
原
始

佛
教
聖
典
及
耆
那
教
聖
典
都
提
到
他
與
釋
尊
是
同
一
時
代
的
人

，
在
此
時
期
耆
那
教
與
佛
教
並
行
發
展
，
是
正
統
婆
羅
門
系
外

的
兩
大
宗
教
，
對
印
度
的
文
化
都
有
相
當
大
的
影
響
。
耆
那
教

使
用
半
摩
揭
陀
（A

r
d
h
a
-
m
a
g
r
a
d
h
i

）
語
書
寫
其
經
典
是
俗
語

，
耆
那
教
比
佛
教
更
原
始
且
傾
向
於
實
在
論
，
至
今
仍
有
二
六

○

萬
信
徒
，
信
徒
大
都
是
從
事
工
商
業
，
其
教
義
是
徹
底
不
殺

生
主
義
。
除
不
殺
生
外
，
其
他
如
說
實
話
，
不
偷
盜
、
不
行
淫

、
不
執
著
的
戒
律
也
必
須
遵
行
，
所
以
是
持
律
論
者
。

耆
那
教
徒
走
路
時
，
怕
踏
到
小
蟲
，
邊
掃
邊
走
；
修
行
者

戴
口
罩
避
免
空
中
的
小
蟲
吸
進
口
鼻
；
飲
水
時
，
須
用
過
濾
器

；
不
可
走
到
森
林
中
，
因
怕
踏
到
森
林
中
的
小
蟲
，
這
些
戒
律

至
今
仍
在
實
行
，
乞
食
時
或
有
人
供
養
時
，
以
不
殺
生
的
東
西

才
可
取
用
；
耆
那
教
的
苦
行
是
主
張
以
實
踐
，
修
行
到
最
高
境

界
可
享
受
無
比
的
歡
喜
和
永
久
的
滿
足
與
幸
福
，
其
境
界
是
無

法
形
容
的
絕
對
快
樂
。
  6
而
《
奧
義
書
》
所
說
的
「
我
即
是
梵

」
的
諦
觀
是
參
入
絕
對
界
的
方
法
，
而
非
靠
「
行
」
（
實
踐
）

。
兩
者
的
修
行
方
法
很
顯
然
是
不
同
的
。
靠
苦
行
而
禪
定
証
得

自
我
是
耆
那
教
的
主
要
修
行
方
法
。
耆
那
教
徒
被
要
求
不
殺
生

，
因
此
與
殺
生
有
關
的
職
業
均
不
可
為
，
所
以
只
能
從
事
零
售

業
和
銀
行
業
的
工
作
；
祼
身
修
行
者
認
為
已
完
全
除
掉
煩
惱
和

污
穢
，
故
沒
有
什
麼
可
隱
藏
的
，
是
無
所
有
，
所
以
是
非
常
受

尊
敬
的
。
不
殺
生
是
愛
護
生
命
的
思
想
  7
，
如
今
表
現
最
徹
底

的
是
印
度
的
國
父
甘
地
，
他
的
根
本
思
想
是
非
暴
力
和
服
務
，

並
且
指
出
那
是
和
神
密
切
相
關
的
人
類
法
則
，
愛
惜
生
命
就
是

具
有
慈
悲
心
。
尼
乾
子
所
領
導
的
耆
那
教
具
有
「
我
」
存
在
的

觀
念
，
所
以
也
是
「
有
作
用
論
」
。

（
六
）
散
若
夷
的
學
說
：
散
若
夷
是
住
在
當
時
印
度
勢
力

最
強
、
學
門
和
技
術
最
頂
尖
的
摩
揭
陀
國
的
首
都
王
舍
城
，
也

就
是
他
站
在
時
代
的
最
尖
端
來
進
行
活
動
。
據
他
說
：
明
確
的

答
覆
對
解
脫
、
涅
槃
有
礙
無
益
的
，
可
是
他
與
其
弟
子
努
力
修

行
，
欲
得
最
高
的
解
脫
。
他
也
說
人
的
智
慧
是
無
法
了
知
事
物

的
真
相
，
由
有
限
的
個
人
智
無
法
了
澈
普
遍
的
真
理
，
倒
要
棄

掉
這
些
認
知
，
經
由
實
踐
的
修
行
才
能
獲
得
解
脫
人
對
宇
宙
人

生
的
根
本
問
題
；
尚
未
能
洞
徹
真
理
，
而
將
所
懂
的
一
點
點
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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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
的
真
理
，
且
其
所
得
仍
帶
有
個
人
的
固
執
，
若
將
此
知
識
傳

授
給
他
人
，
對
他
人
也
無
所
幫
助
，
只
有
妨
礙
解
脫
與
涅
槃
，

所
以
他
主
張
判
斷
的
中
止
。
在
認
識
論
上
，
他
是
採
取
絕
對
的

消
極
主
義
，
但
他
的
捨
知
而
行
，
對
當
時
思
想
界
在
宇
宙
人
生

問
題
異
端
紛
紜
的
時
代
也
並
不
是
無
意
義
。
其
實
佛
陀
也
曾
經

遇
見
過
這
種
問
題
，
例
如
「
十
四
無
記
」
就
是
一
些
形
而
上
學

的
問
難
，
佛
陀
採
取
的
方
式
是
置
答
（
即
不
答
）
  8
。
而
根
據

佛
使
比
丘
的
論
譯
為
：
「
這
類
人
以
為
由
於
所
有
事
物
都
是
不

確
定
的
，
所
以
必
須
拋
棄
任
何
事
物
不
必
恐
懼
或
擔
心
，
如
此

心
靈
才
能
從
一
切
事
物
中
解
脫
出
來
」
  9
，
恐
怕
是
對
散
若
夷

的
「
不
確
定
論
」
誤
解
。
因
為
佛
教
講
世
俗
諦
與
勝
義
諦
，
我

們
所
知
的
境
界
是
世
俗
諦
，
而
佛
的
境
界
是
勝
義
諦
，
若
尚
未

理
解
勝
義
諦
即
諸
法
實
相
，
而
欲
答
覆
，
則
對
他
人
的
解
脫
與

涅
槃
並
並
無
助
益
，
大
概
是
散
若
夷
的
想
法
吧
。

以
上
略
述
六
師
的
思
想
背
景
，
其
實
根
據
六
師
的
傳
記
及

其
所
領
導
教
團
的
活
動
加
以
推
理
，
此
六
位
宗
教
師
仍
是
很
認

真
的
在
追
求
宇
宙
的
真
理
和
人
生
的
解
脫
。
所
以
研
究
六
師
外

道
並
非
只
論
其
思
想
或
學
門
本
身
，
而
是
應
在
實
踐
的
問
題
探

究
，
或
許
會
對
六
師
的
思
想
有
更
正
確
的
把
握
。
是
故
應
從
社

會
、
哲
學
、
宗
教
、
及
文
化
各
方
面
加
以
深
作
探
究
，
才
能
理

解
其
內
在
的
修
持
、
布
施
、
自
制
、
破
除
迷
信
，
和
調
伏
分
別

智
是
我
們
該
學
習
的
。
他
們
共
同
認
定
的
世
界
是
苦
的
，
應
求

解
脫
，
認
定
四
大
說
，
煩
惱
是
人
生
的
苦
因
，
及
以
禪
定
為
主

要
的
修
行
方
法
，
這
些
都
是
與
佛
教
共
同
點
，
至
於
與
佛
教
的

相
異
點
，
筆
者
曾
撰
寫
過
一
篇
文
章
  10
，
其
中
有
詳
細
地
詮
釋

，
故
不
在
本
文
討
論
的
範
圍
。

陸
、
結
論

根
據
本
文
對
於
南
傳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與
北
傳
《
大
般
涅
槃

經
》
對
六
師
的
學
說
所
作
對
讀
，
比
較
發
現
兩
本
對
富
蘭
那
的

無
作
用
論
以
及
散
若
夷
的
懷
疑
論
的
看
法
是
一
致
的
，
而
相
異

處
是
表
達
的
方
式
不
同
。
但
是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所
說
末
伽
梨
的

宿
命
論
，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則
以
七
元
素
的
唯
物
論
詮
釋
，
而

兩
本
皆
認
同
無
作
用
論
的
主
張
；
阿
耆
多
的
學
理
在
《
沙
門
果

經
》
是
唯
物
論
或
稱
為
斷
滅
論
；
然
而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卻
提

出
宿
命
論
的
主
張
，
至
於
兩
本
皆
認
同
無
作
用
論
；
至
於
尼
乾

子
的
主
張
在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是
作
用
論
及
持
律
論
，
但
《
大
般

涅
槃
經
》
則
是
無
作
用
論
。
其
實
佛
陀
的
無
我
論
也
是
無
作
用

論
，
但
是
他
的
緣
起
論
則
是
承
認
有
業
的
因
果
報
應
，
所
以
又

是
作
用
論
。

若
想
正
確
掌
握
六
師
的
學
說
，
建
議
應
從
當
時
的
社
會
、

哲
學
、
宗
教
及
文
化
各
方
面
加
以
考
量
，
尤
其
重
視
其
修
持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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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施
、
自
制
、
破
除
迷
信
和
調
伏
分
別
智
的
精
進
實
踐
。
六
師

外
道
的
目
標
也
是
與
佛
教
一
樣
都
是
致
力
於
追
求
解
脫
與
諸
法

實
相
，
雖
然
看
法
上
有
差
異
，
但
是
殊
途
同
歸
，
應
給
予
尊
重

與
包
容
，
才
能
走
出
人
類
的
困
境
，
踏
上
自
証
智
之
道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全
文
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米
爾
恰‧

伊
利
亞
德
著
，
晏
可
佳
、
吳
曉
群
、
姚
蓓
琴
譯
，

《
宗
教
思
想
史
》
，
頁
五
一
六
。

 2.
同
前
註
，
頁
五
一
七
。

 3.�
參
見
向
智
尊
者
，
《
舍
利
佛
的
一
生
》
（
嘉
義
：
香
光
書
鄉

，
一
九
九
五
年
）
，
頁
十
一-

三
十
五
。
此
偈
頌
在
《
大
正

藏
》
第
三
冊
，
《
佛
本
行
集
經
》
中
譯
為
：
「
諸
法
從
因
生

，
諸
法
從
因
滅
，
如
是
滅
與
生
，
沙
門
說
如
是
。
」
（
頁

七
八
七
中
）
是
緣
起
法
的
因
果
律
。

 4.
同
註
2
。

 5.�
中
村
元
著
，
釋
見
憨
、
陳
信
憲
譯
，
《
原
始
佛
教
：
其
思
想

與
生
活
》
，
頁
二○

-

二
十
一
。
李
世
傑
，
《
原
始
佛
教
哲

學
史
》
，
頁
一
一
六-

一
一
七
。

 6.�
有
關
耆
那
教
的
概
述
，
可
參
見Lewis M. Hopfe, Mark R. 

W
o
o
d
w
a
r
d
 

二○
○

五)

，
（
世
界
宗
教
，
北
京
大
學
出
版
社

英
文
影
印
本
）
，
頁
一
一
六-

一
二
六
。

 7.�
同
前
註
，The 

essence 
of 

right 
conduct 

is 
not 

to 

injure 
anyone, 

one 
should 

only 
know 

this, 
that 

non-injury 
is 

religion, 
(p.116) 

譯
為
：
「
正
確
行

為
的
本
質
是
不
殺
生
、
每
個
人
必
須
僅
知
此
言
：
不
殺
生
即

是
宗
教
。
」

 8.�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五
冊
，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，
頁
七
十
四
下

-

七
十
五
上
。

 9.�
佛
使
比
丘
，
《
無
我
》
（
嘉
義
：
香
光
書
鄉
，
一
九
七
七
年

）
，
頁
五
十
五-

五
十
七
。

 10.�
林
維
明
，
〈
外
道
涅
槃
與
佛
教
涅
槃
的
比
較─

─

以
梵
網
經

、
五
三
經
、
沙
門
果
經
為
主
〉
，
頁
二○

-

二
十
五
。

 

日
本
佛
教
團
體
真
如
苑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在
新
北
大
都
會
公
園
微

風
運
河
舉
辦
《
二○

一
九
國
際
祈
福
水
燈
節
》
，
結
合
日
本
以
放
水

燈
將
祈
念
迴
向
給
祖
先
的
傳
統
與
懷
抱
感
恩
的
精
神
，
讓
參
加
民
眾

施
放
水
燈
緬
懷
與
追
思
先
人
，
同
時
寄
託
個
人
的
心
願
及
祈
願
的
訊

息
，
活
動
吸
引
外
上
萬
名
民
眾
參
加
。
真
如
苑
強
調
祈
福
水
燈
是
跨

越
宗
教
、
種
族
與
文
化
的
活
動
，
今
年
特
別
邀
請
台
灣
本
地
交
響
樂

樂
團─

灣
聲
樂
團(One 

Song 
Orchestra)

，
與
真
如
太
鼓
團
、
賓

茂
國
中VASA

東
排
灣
古
謠
隊
獻
唱
。

佛
教
團
體
真
如
苑
舉
辦

 
 

二○

一
九
國
際
祈
福
水
燈
節


